
证券代码：600692     证券简称：亚通股份     公告编号：2023-011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              

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涉及诉讼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二审判决 

 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

限公司为被上诉人（原审原告） 

 涉案的金额：800 万元。 

 是否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负面影响：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对该笔

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600 万元，鉴于判决的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

公司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期后利润的影响。 

 

一、 诉讼的基本情况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亚通股份”）于

2021年 11月 15日披露了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西盟公司”）与上海善联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联公

司”）的民事诉讼事宜，内容详见 2021 年 11 月 15 日刊载于《上海

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上

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涉及诉讼公



告》（公告编号：2021-019）。2022 年 11 月 16 日，公司收到上海

市虹口区人民法院（2022）沪 0109 民初 2474 号《民事判决书》，对

此案做出一审判决，内容详见 2022 年 11 月 17 日刊载于《上海证券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的《上海亚

通股份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上海西盟物贸有限公司涉及诉讼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2-030）。上海善联投资有限公司因不服一审判

决，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2023 年 3 月 1 日，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依法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近日，公司收到上海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2023）沪 02 民终 2839 号《民事判决书》。 

二、 二审的请求、答辩内容及其理由 

善联公司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驳回西盟公司一审全部诉讼

请求。事实和理由：一审认定事实错误。1.一审中，善联公司已提交

其与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交易价格及进销差价，明确证明了善联公司

为了弥补西盟公司与上海建工四建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建公

司”）钢材买卖合同所遭受的损失。且西盟公司在起诉前多次与善联

公司协商处理该部分亏损问题，西盟公司对于上述谈判沟通过程均不

予否认。在谈判过程中，西盟公司并未否定善联公司关于本案代为挂

账亏损的事实，只是希望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处理双方之间遗留事务。

正是基于此情况，善联公司支付了相应款项，剩余系争 800 万元做

协商处理。2.一审庭审中，西盟公司子公司员工刘林美出庭作证，证

实善联公司在往来账上拖欠西盟公司的 800 万元系西盟公司挂在善

联公司账上的西盟公司自身的亏损。刘林美作为西盟公司的员工，其

证词最符合客观真相；若其证词不符合事实，其不可能出庭作证。此

外，证人陈田的证词亦能证明西盟公司在善联公司挂账的事实。3.

善联公司在询证函上签字、盖章行为的性质与挂账行为的性质相同，



目的一致。善联公司不可能一方面同意西盟公司挂账亏损，另一方面

又用事实行为揭穿挂账行为，导致西盟公司挂账目的不能实现。一审

判决与相关事实存在逻辑上的矛盾，说理存在重大缺陷。综上，前述

证据互相印证，足以证明系争 800 万元系西盟公司自身亏损，不应

由善联公司承担还款责任。故请求二审法院支持善联公司的上诉请求。 

西盟公司辩称：不同意善联公司的上诉意见。1.西盟公司确实与

善联公司进行过协商，但在一审庭审中，西盟公司已反复强调该谈判

协商的内容与本案无关。2.证人存在利害关系，且证人不可能知晓公

司运营管理情况，证人证言不足以推翻《钢铁产品购销协议》及询证

函等证据的效力。此外，在上海善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善

巨公司”）的股权转让后，善联公司仍在询证函上就系争预付款未向

西盟公司返还事宜进行确认。综上，一审认定事实清楚，判决合法合

理，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三、 二审判决情况 

本院认为，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

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

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

不利后果。本案中，善联公司坚持一审抗辩意见，认为其确实尚结欠

西盟公司预付款 800 万元，但该款项系西盟公司业务亏损在善联公

司处的挂账，应用此款项弥补西盟公司与建工公司钢材买卖合同对善

联公司造成的损失。现善联公司于一、二审中均认可《钢铁产品购销

协议》及询证函的真实性，其提供的证人证言并不足以否定《钢铁产

品购销协议》及询证函的效力。善联公司上诉称其在询证函上盖章的

行为系为了配合西盟公司的挂账行为。然，作为商事主体，善联公司

理应知晓在询证函中加盖公章应承担的相应法律后果。善联公司于一



审中提交的其与上、下游企业之间交易价格及进销差价等证据，均不

能有效证明系争 800 万元系西盟公司挂账于善联公司，用于弥补西

盟公司与建工公司钢材买卖合同对善联公司造成的损失。故本院对善

联公司的该节上诉意见不予采信。  

综上，善联公司的上诉请求缺乏依据，应予驳回；一审判决认定

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一百七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 67,800 元，由上诉人上海善联投资有限公司  

负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四、 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等的影响 

截至公告日公司已对该笔应收款计提坏账准备 600 万元，鉴于判

决的执行情况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尚不能判断本次诉讼对公司期后利

润的影响。公司将根据法院审理情况，采取有效措施维护公司及全体

股东的合法权益。 

特此公告。 

 

 

上海亚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4 月 13日 

 

 


